
东非共同体成立于 1 9 6 7 年 1 2 月
,

成员国是肯

尼亚
、

坦桑尼亚
、

乌干达三国
,

1 9 7 7 年 2 月解体
。

1 9 9 4 年 11 月 2 6 日
,

上述三国政府首脑就深化和加

强
“

东非共同体
”

达成协议
,

决定三国在交通运输
、

工业和贸易领域优先合作
,

以及在本区域内促进投

资
,

至此肯坦乌区域合作成型
。

至 , 9 9 9 年初
,

东非

三国除一些特定货物外
,

开始互免关税
, 实现了货

币的自由兑换
. 实施了商业银行营业标准化和够

本帐户 自由化
.
成立了东非证券管理局

.

确定

了东非数字交换机合作项 目和三国边界通讯

联网项 目等
。

1 9 9 9 年 7 月
,

三国正式签署

《东非共同体条约》草案
。

目前三国政局稳

定
,

经济发展较快
,

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

亮点
。

三国有 7 5 0 0 多万人口
,

17 0 多万

平方公里土地
,

市场潜力巨大
,

投资前景

看好
。

肯 尼 亚

一
、

投资企业类塑及组建
,

、

有限责任公司
。

有限责任公司分为公共有

限责任公司 (股份上市公司 ) 和私人有限责任公司

(股份不上市公司 )
。

私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向公众

发行股票
,

其成员不能超过 5 0 人
,

并且其股票不能

在成员间 自由转让
.

公共有限责任公司可向公众发

行股票
,

成员没有最高人数限制
,

股票可 自由转让
。

2
、

合伙
。

合伙人数最多 2 0 人
,

如超过 2 0 人
,

必须根据 《公司法》登记
。

合伙协议不必交给任何

登记处
,

也不必公开其财务报表
。

根据法律规定
,

合

伙也不要求任用审计员
。

合伙人也可成立有限合伙
,

其最多人数也不得超过 2 0 人
。

有

限合伙至少有一名总合伙

人
,

总合伙人要对合伙

债务承担无限责任
。

其他有限责任合伙

人不能参与合伙

的经营
。

3
、

外国公

司的分公司
。

在

肯尼亚境外设立

的外国公司可通

过设立 分公 司在

肯 尼亚进行经营
。

但事先须向公司登记

局提交有关文件
。

4
、

合作企业
。

鼓励

外国投资者和其国有企业进行合作
,

可采用合伙或

有限责任公司形式
。

此外投资者也可采用完全个人

所有制形式或合作社形式进行经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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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税务种类
1

、

个人所得税
:

最高税率为 3 0%
。

2
、

公司税
:

本地公司按 3 0% 税率纳税
。

另外
,

本地公司还要按其股息的 5% 交纳预提税
。

非本地

公司股息的预提税税率 为 1 0%
,

利息 (无记名票据

除外 ) 预提税税率 为 1 0 %
。

非本地公 司税率为

3 7
.

5%
,

对分公司利润的汇出不收预提税
。

3
、

其它税
:

包括增值税
、

关税
、

印花税
、

动产

税
、

不动产税
、

机动车辆税
、

航空乘客服务税和地

方政府服务税
。

三
、

外国投资优惠措施

所有商业活动均向外国投资者开放
,

只有保险

业要求外国投资者必须与肯尼亚人共同经营
。

除了

对在 出 口加工区设立的公司给以税收优惠外
,

肯尼

亚政府不再授予外国投资者其它特殊的税收优惠
。

不过
,

如果投资者的工程项 目对肯尼亚经济发展具

有重要作用
,

可和肯尼亚财政部长谈判 以获得特定

的税收减免
。

四
、

对外国投资的保证

如果外国投资对肯尼亚经济发展有利
,

外国投

资者就可获得企业批准证书
。

根据法律
,

持有企业

批准证书的外国投资者其企业免被征收
,

并且有权

将其资本和利润汇回本国
。

五
、

外汇管制

不实行外汇管制
。

居民可持有外汇帐户
,

用于

正当交易的外汇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在商业银行购买
。

正当交易包括股息
、

贷款利息等的支付
。

外汇汇率

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
。

外国投资者汇出大笔外汇时

要通知有 关部 门
。

六
、

争议的解决

在发生投资争议时
,

可通过司法或仲裁手段解

决
。

肯尼亚已批准 19 2 3 年的 《仲裁条款 日内瓦议定

书》 和 1 9 5 8 年的 《承认与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》

(《纽约公约》)
。

肯尼亚 1 9 5 8 年的 《仲裁法》现仍在

实施
,

并已吸收联合国 《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》 的

大部分规定
。

七
、

签证要求

任何欲在肯尼亚工作的外国人在其开始工作前

都要求获得由肯尼亚移 民部签发的人境许可证
。

若

外国 人计划在肯尼亚停 留三个月 以上还应根据 《外

国人登记法》 进行登记
。

坦 桑 尼 亚

一
、

投资企业类型及组建
1

、

有限责任公司 (公共有限责任公司和私人有

限责任公司 )
;
2

、

合伙
;
3

、

外国公司分公司
;
4

、

完

全个人所有制
。

坦桑尼亚《公司法》也是按照 1 9 4 8年的英国 《公

司法》 制定的
,

有关公司
、

合伙的规定以及外国公

司分公司的建立和肯尼亚的规定基本相同
。

所有类

型的企业必须获得商业许可证才可运营
,

企业还应

在税务机关和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部门进行登记
。

特

定的企业
,

如银行
,

保险公司
、

旅馆 等除获得商业

许可证外还需获得特定的许可证
。

二
、

税务种类
1

、

公司税
:

按纯利润的 3 0% 交纳公司税
.

其

他预提税税率
:

股息
,

15 %
;

利息
,

15 %
;

管理和

职业费用
,

2 0%
;

特许权使用 费
,

2 0 %
.

航空器租

赁费
,

1 0%
.

租金
,

2 0%
;

采矿业方面的技术服务

和管理费用
,

3 0% 或 2 0 %
;

分公司汇出利润
,

2 0%
。

2
、

间接税
:

增值税税率 2 0%
;

房产税
,

工资

的 4%
,

印花税
,

1
.

2%
.

职业教育培训税
,

工资的

2%
,

运输预提税
,

2%
;

道路和机动车辆登记税
、

地方政府发展税
、

关税和消费税
、

娱乐税等税率不

定
。

3
、

个人所得税
:

税率最高为 3 0%
。

投资所得

预提税税率
:

股息
,

15 %
;

租金
,

2 0 %
;

特许权使

用费
,

2 0%
,

外国人的退休所得
,

15 %
。

三
、

外国投资优惠措施

根据坦桑尼亚 1 9 7 3 年的 《所得税法》
、

1 9 7 6 年

的 《关税法》 和 《销售税法》
,

以及 1 9 9 5 年的 《移

民法》 有关规定
,

外国投资者可享有的投资优惠措

施包括税收减免和税率递减等
。

持有投资优惠证书

的外国投资者根据 《财政法》可得到下列税收优惠
:

公司税最高税率为 3 0% (本地公司和非本地公司 )
.

股息预提税税率 O%
;

贷款利息预提税税率为 O%
;

用 于优 先地区的生产资料的进 口 税税率不得超 过

5%
;

用 于投资基础设施 (道路
、

桥梁
、

火车站
、

飞

机场
、

电力的安装
、

电讯
、

供水及出 口加工区 ) 的

生产资料的进 口税税率为 O%
。

四
、

外汇管制

任何人都可在坦桑尼亚境内任一商业银行开设

外汇帐户并可不受限制地将外汇移出坦桑尼亚国外
。

五
、

对外国投资的保证

获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签发执照的外国企业将得

到保证
,

其资本
、

利润和其他费用 可通过指定的银

行
·

用 可 自由兑换的货币无条件地汇回本国
。

投资中

心还保证外国企业不被政府征收或国有化
。

在不得

不征收外国企业时
,

保证及时给予公正
、

充分补偿
,

并可通过仲裁法院决定投资者的利益及补偿数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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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
投资争议的解决

坦桑尼亚仲裁立法允许外国投资者不通过法院

解决投资争端
。

坦桑尼亚是 1 9 5 8 年 《纽约公约》的

签字国
,

并在 1 9 6 4 年 1 0 月 1 3 日批准了该公约
。

坦

桑尼亚 《投资法》允许投资者采用 《示范法》的规

则和程序
。

坦桑尼亚有互惠执行外国判决的立法
。

坦

桑尼亚在 1 9 9 9年设立商业法庭作为高等法院的分庭

以加快对商事案件的审理
。

七
、

签证要求

任何欲在坦桑尼亚进行投资的外国人都需要获

得坦桑尼亚 内务部移民办公室签发的居留许可证
。

任何欲在坦桑尼亚停留三个月以上的外国人都应该

根据 《移民登记法》进行登记
。

乌 千 达

一
、

投资企业类型及组建

1
、

私人有限贵任公司或公共有限公司
,
2

、

合

伙
.
3

、

独资企业
。

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要求在乌干达投资局进行

登记
。

投资局可帮助投资者获得其他的政府执照和

许可证
。

二
、

税务种类
1

、

公司税
:

本地公司按其所获利润的 3 0% 交

纳公司税
。

非本地公司按其所得利润的 3 5% 交纳公

司税
。

2
、

个人所得税
:

头4 年创建费用的 2 5% 可从公司所得中扣除后确定

应税所得额
.

科学研究费用
、

培训费用和矿业开采

费用的 1 0 0% 可从公司所得中扣除后确定应税所得

额
.

第二类
,

年折旧率
:

计算机和数据处理设备的

年折 旧率为 4 0%
,

汽车
、

建筑和推土设备的年折旧

率为 3 5%
,

货车
、

拖拉机
、

拖车
、

用于耕作
、

制造

和采矿的机械设备年折旧率为 3 0 %
,

火车机车
、

轮

船
、

车厢
、

办公设备等年折旧率为 2 0%
.

第三类
,

其他年折旧率
:

工业用 房和旅馆为 5%
,

园艺厂和温

室建筑为 2 0%
,

一般工程构架为 20%
。

乌干达还对出 口产品的生产实行退税
,

根据投

资数t 和投资地区可在三至六年内免除公司税
、

预

提税和股息税
。

四
、

对外国投资的保证

持有资本汇出批准文件的投资者有权为下列 目

的将资本汇出国外
:

偿还外国贷款和利息
.

支付在

乌干达国外股东的股息
.

支付外国技术转让的特许

权使用费
.

支付由投资者在乌干达国内雇佣而派驻

国外的工作人员的薪金
.

利润或变卖财产的汇出
。

五
、

外汇管创

乌干达实行完全 自由的外汇政策
,

股息汇出及

资本进人不受限制
。

六
、

签证要求

到乌干达的外国人分为三类
:

商人
、

度假者
、

探

亲访友者
,

给予为期一个月的签证
,

到期后可最多

延长至六个月
。

公司或工程的领导人员可获得多重

三
、

外国投资优感措施

要求外国投资者首先取得投资许可证
。

对外国

投 资优 惠分 为三 类
:

第一 类
,

资本折扣
:

对在

Ka m Pa la
、

E n te bbe
、

N a m a n v e 、

J in ia 和 N ye ru 地区

设立企业的费用的5 0% 可从公司所得中扣除后确定

应税所得额
.

在这些地区之外创办企业的费用 的

7 5% 可从公司所得中扣除后确定应税所得额
.

企业

签证
,

签证期限视工作情况而定
,

投资者的签证到

期后还可获得当局签发的特殊护照
。

来 自乌干达国

外的工作人员可获得有效期为 1 一 3 年的人境许可

证
。

人境许可证费用要用外币支付
,

续签时可用当

地货 币支付
。

所有外国雇员都要求交纳一笔相当于

返程票费用的保证金
,

保证金到时退还
。

(作者单位
:

湘潭大 学法学 院非洲法研 究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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